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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格利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

追加投资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45 号）文件，同意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2022年 12 月 2日，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始发行普通股 10,500,000

股（不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的股份），发行方式为直接定价发行，发行价

格为 9.6 元/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

ZE10662 号《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

权行使前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80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13,735,849.06 元（不

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7,064,150.94 元。 

格利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超额配

售选择权已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行使完毕。格利尔按照发行价格 9.60 元/股，在

初始发行规模 1,050.00 万股的基础上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发行股票数

量 157.50 万股，由此发行总股数扩大至 1,207.50 万股，发行人总股本由 7,350.00

万股增加至 7,507.50 万股，发行总股数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

本的 16.08％。发行人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12.00 万元，连同初始发行

规模 1,050.00 万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08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募集

资金总额为 11,592.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373.58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10,218.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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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

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2023 年 1 月 5 日披露于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www.bse.cn）的《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告书》、《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

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实际

到账金额①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② 
投入进度

③=②/① 

1 
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

项目 
格利尔 50,702,100.00 50,702,100.00 2,677,270.00 5.28% 

2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格利尔 32,236,300.00 32,236,300.00 4,271,718.00 13.25% 

3 补充流动

资金（注） 格利尔 20,000,000.00 19,245,750.94 19,052,876.09 99.00% 

合计 102,938,400.00 102,184,150.94 26,001,864.09 25.45%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原计划投入 2,000 万元，后因募资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总额，差额部分体现在该项目，致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低于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1 智能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铜山支行 637494026 48,130,214.95 

2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铜

山支行 475478471097 28,001,704.10 

3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云龙支行 1106020229210465603 198,006.13 

合计 76,329,925.18 
注：上述金额包含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5,000 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等产品进行

保本现金管理的金额 

三、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 

（一）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概况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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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用途

投资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拟投资金额变更 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 
智能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5,070.21 8,924.74 旧厂房改扩建 

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

楼（第四层除外）和高

标准厂房 

2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3,223.63 3,069.13 新建独立研发楼 

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

楼第四层作为研发中心 
合计 8,293.84 11,993.87 -  - 

（二）“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及实施方式变更 

公司拟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追加投资，项目总投资预计增至

8,924.74 万元，比原投资总额 5,070.21 万元增加了 3,854.53 万元，除 154.50 万

元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入外，其余资金全部以自有资金追加投入。上述

新增投资将用于项目建设及设备采购等项目。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对旧有厂房进行改扩建，公司拟变更募

投项目的实施方式采用新建方式建设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第四层除外）和高

标准厂房，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1、“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变更及追加投资的原因 

（1）产能扩充致厂房、设备投资增加 

随着光伏发电、新能源等在内的下游领域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电子

变压器、电感等磁性元器件产品需求大幅增长。公司综合考虑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际情况，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及募集资金投资效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抢抓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拟加大对磁性器件产品的产能规划，

增加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投资金额。拟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建筑面积新

增至约 22,000 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新增至 70 套，年产电感变压器产品约 72

万套调整为年产电感变压器产品约 160 万套。 

（2）更好的规划车间，提高厂房利用率，利于长远发展 

公司原计划改扩建的厂房系通过购买取得，购买前用于其他用途。该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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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化厂房结构，经改造可用于当前公司当前的生产，但一体化布局对公司

同时生产照明产品、电感产品、电子变压器产品等的多品种产线布局带来一定

局限。分区生产、产线独立有利于生产组织和质检，加之受原有厂房层高、材

质等的限制，改扩建项目在厂区利用率、产线规划、未来业务布局等方面存在

一定限制。此外，旧厂房因设计建设年代较早，如果进行产线改造，需在消防、

安全等方面进行更大投入，且效果仍无法与重新规划及建设的厂房媲美。公司

近年来业务快速发展，2022年度实现销售收入72,114.10万元，同比增长43.16%，

其中磁性器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46,136.65 万元，同比增长 65.46%，且公司当

前订单充足。为更好规划车间，提高厂房利用率，募投项目由改建变更为新建，

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和未来目标进行新综合大楼及高标准厂房的设计和建设。 

（3）新建综合楼及厂房可与公司原有园区协同整体规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在新购买的厂区实施。新购买厂区与公司原

有厂区相邻，但之前各自规划各自建设，且相互隔离。新购买厂区实施建设后

将打通与原有厂区的联系，在厂区货运通道等方面进行协同整体规划。受限于

原有布局等因素，购买厂房进行改扩建与公司原有园区协同整体规划效果较差，

募投项目变更后，新募投项目在建筑风格、新旧园区整体功能性布局方面进行

统筹规划，发挥协同效应，较旧厂房改扩建有较大优势。 

2、变更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面积为 22,172 平方米，含 SMT 车间、组装车间、电感变压器

车间、中试生产线、仓库等。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8,924.74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8,308.17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8,308.17 93.09 
1 工程费用 7,901.37 88.53 

1.1 建筑工程费 4,136.00 46.34 
1.2 设备购置费 3,618.00 40.54 
1.3 设备安装费 147.37 1.6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4.82 1.85 
3 预备费 241.9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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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铺底流动资金 616.57 6.91 
三 项目总投资 8,924.74 10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 年，项目计划在 T+1 和 T+2 年完成建筑建造、改造及

装修；T+2 年完成设备购置、设备安装及调试，做好生产准备。本项目预计在

T+3 年开始试生产，预计达产 60%；T+4 年预计达产 80%；T+5 年开始产能完

全释放，达产 100%。 

（4）效益测算 

本项目计划新增智慧路灯照明产品产能 2 万套，工业及特种照明产品产能

11 万套，健康照明产品 5 万套，电感变压器产品产能 160 万套。项目建设完成

进入稳定经营期后，据测算达产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 20,766.00 万元；本项目所

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9.96%，静态回收期为 6.41 年，动态回收期为 8.15 年。 

（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新建独立研发楼，募投项目拟变更为新建总

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的第四层作为研发中心；募投项目金额由 3,223.63 万元调整

至 3,069.13 万元。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原因 

公司新购买厂区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也进行

了变更，由旧厂房改扩建变更为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和高标准厂房。综合

考虑公司园区布局、容积率及研发生产需求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原计

划新建独立研发楼变更为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的第四层作为研发中心，项

目变更后调减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2、变更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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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资内容主要为研发中心建设所需要的场地建设费、设备购置费、

设备安装工程费、课题研发费等方面的费用。项目总投资 3,069.13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2,143.91 万元，项目投资规模及明细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2,239.13 72.96% 
1 工程费用 2,143.91 69.85% 

1.1 建筑工程费用 1,050.00 34.21% 
1.2 设备购置费用 1,041.82 33.95% 

1.3 设备安装费用 52.09 1.70% 
2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30.00 0.98% 
3 预备费 65.22 2.12% 

二 研发费用 830.00 27.04% 
1 项目研发费用 800.00 26.07% 

2 研发人员培训费 30.00 0.98% 
三 项目总投资 3,069.13 10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T+1 和 T+2 年完成场地建设及装修；T +2

年完成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人员调动、招募及培训；T+2 下半年建立系统

流程、试运行及鉴定验收；T+3 正式全面启动课题研究工作。 

（4）效益测算 

本项目为研发项目，不涉及效益测算。 

四、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追加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使用自筹资金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是

基于公司未来工作需要，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求，有利于募投项目实

施目标的达成，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北京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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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追加投资事项有利

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要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内部审议程序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公司拟对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追加投资，项目总投资预计增至 8,924.74 万元，比

原投资总额 5,070.21 万元增加了 3,854.53 万元，同时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旧

厂房改扩建变更为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和高标准厂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

目变更，由新建独立研发楼变更为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的第四层作为研发中心；

募投项目金额由 3,223.63 万元调整至 3,069.13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事项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际

情况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求、契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

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已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符合募投项目的实

际建设需求、契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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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追加投资已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募

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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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   磊  崔鹏飞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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